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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由：關於郭宇竣君申請於坐落臺北市北投區湖山段一小段 351-1 地號部

分國土地設置自來水涵管，是否屬民法第 800-1 條規定之「其他土

地、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」範疇之疑義，提供法律上拙見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件依據  鈞署管理處分組周小姐電傳所屬北區分署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

園路燈工程管理處（下稱公燈處）相關公文、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袋地通行

作業要點（下稱袋地通行作業要點）及案情節略等資料辦理。 

二、關於郭宇竣君申請於旨述 351-1 地號部分國土地設置自來水涵管之疑義，析

述如下： 

(一)按修正前民法第 833 條規定：「第 774 條至第 798 條之規定，於地上權人間，

或地上權人與土地所有人間，準用之。」、第 850 條規定：「第 774 條至第

798 條之規定，於永佃權人間或永佃權人與土地所有人間準用之。」、914

條規定：「第 774 條至第 800 條之規定，於典權人間或典權人與土地所有人

間準用之。」云云，其規範相鄰關係適用於所有權人間，而「準用」於地

上權人間、永佃權人間、典權人間及各該所有權人間，因範圍過狹，不足

調和土地利用權人之利益，遂於 98 年 1 月 23 日增訂民法第 800-1 條規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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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 774 條至前條規定，於地上權人、農育權人、不動產役權人、典權人、

承租人、其他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。」並於立法理由

揭示：「為調和相鄰關係之利用與衝突，第 774 條至前條相鄰關係規定不僅

規範相鄰土地所有人間，即地上權人、地役權人、典權人、承租人、其他

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間，亦宜準用，爰增訂本條規定，以符

民法規範相鄰關係之宗旨，並期立法之精簡。至於建築物所有人為土地之

利用人，當然有本條之適用，不待明文。又本條所謂『準用』，係指於性質

不相牴觸之範圍內，始得準用，故何種情形可以準用，應依具體個案分別

認定之」。準此以解，增訂民法 800-1 條規定，於其他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

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。即不動產之相鄰關係，不僅指相鄰土地之所有人或

利用人相互間，建築物之所有人或利用人相互間，甚至土地或建築物之所

有人或利用人相互交錯間，原則上亦包括在內（請參照最高法院 104 年度

台上字第 1026 號及 105年度台上字第 1409號判決要旨）。 

(二)次按得申請通行國有非公用土地之申請人為袋地使用權人，包括所有權人、

地上權人、農育權人、不動產役權人、典權人、承租人及其他利用權人，

但不包括國有袋地之受託管理人及認養人，袋地通行作業要點第 3 點定有

明文。 

(三)查依公燈處 112 年 11 月 14 日北市工公卉字第 1123063279 號函復  鈞署所

屬北區分署，略以：「經查本市北投區湖山段一小段 476 地號係 72 年北投

8 號（陽明）公園擴建工程徵收範圍內，土地已徵收，地上改良物尚未完

成徵收補償，非屬占用列管案件，並不適用徵收條例第 9 條收回土地之情

形。」之內容，合理判斷上開 476 地號土地上建物即門牌號碼臺北市北投

區湖山路二段 14 號房屋（下稱上開 14 號房屋），應屬一併徵收而未完成

徵收補償之土地改良物，既非屬占用列管案件，即有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

上字第 1448號判決要旨之適用，合先說明。 

(四)承上，依公燈處 112 年 11 月 14 日函復事項，固得判斷上開 14 號房屋屬一

併徵收而未完成徵收補償之土地改良物，惟事實真相仍有向公燈處查詢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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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。退步言之，即令上開 14 號房屋非屬一併徵收之標的物，但該房屋如

有非通過旨述 351-1 地號部分國土地，而不能設置自來水涵管之情事，則

郭宇竣君除為上開 14 號房屋之所有權人外，解釋上亦屬上開 476 地號土地

之利用人，自得依袋地通行作業要點之規定就旨述 351-1 地號部分國土地

申請設置自來水涵管，觀之(一)所揭修正民法第 800-1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

及最高法院判決要旨至明。 

五、小結：解釋上上開 14 號房屋之所有權人，仍屬民法第 800-1 條規定之其他

土地、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。 


